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举办山东省“技能兴鲁”职业技能大赛
——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

山东省选拔赛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，各省属企业（单位）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系列重要

指示精神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加快培养

和选拔智能制造应用技术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，助推我省经济高

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全国

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〔2023〕80 号）、《山东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山东省“技能兴

鲁”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3〕39 号）等有关要

求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举办山东省“技能兴鲁”职业技能

大赛——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

（以下简称省选拔赛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管理

省选拔赛为省级一类技能竞赛，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

办，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、山东工业技师学院和威海技师学院

等单位承办。成立山东省“技能兴鲁”职业技能大赛——第五届

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组委会（名单见附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

件 1），负责选拔赛的统筹管理和赛事推动工作。组委会下设办

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，负责

选拔赛的组织实施和日常协调等工作。

各市、省属企业和院校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负责组织本市

（单位）选拔事宜，由省选拔赛组委会提供指导。

二、竞赛项目

省选拔赛设置机修钳工（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方向）、仪器仪

表制造工（智能制造传感技术方向）、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 S（智

能制造控制技术方向）、模具工（智能制造加工技术方向）、机

电设备维修工（智能制造生产运维方向）等 5个赛项。各赛项均

设置职工组和学生组两个组别，均为双人团体赛。

三、参赛选手

凡在相关岗位从事智能制造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职工、各

类院校智能制造相关专业教师及全日制在籍学生，均可报名参加

相应赛项、组别的竞赛。

已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的人员，不得以

选手身份参赛。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。

四、竞赛内容

省选拔赛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组成。各赛项分别以

机修钳工、仪器仪表制造工、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 S、模具工、

机电设备维修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（职工组按照技师，学生组按

照高级工）为基础，适当增加智能制造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规范

和企业生产实际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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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赛项总成绩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20%、实际操作成绩占 80%。

各赛项技术工作文件将另行公布（http://www.sdosta.org.cn）。

五、竞赛安排

省选拔赛拟定 10 月下旬进行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设区的

市、省属企业（院校）可分别组队参赛，各参赛队不得多渠道报

名。设区的市每个赛项、每个组别限报 2支参赛队（职工组教师

身份人员参赛队不多于 1 支）、1 名裁判。省属企业（院校）每

个赛项、每个组别限报 1支参赛队、1名裁判。每支参赛队限报 1

名指导教师（教练）。一个单位两块或多块牌子视为同一单位。

同一单位每个赛项各组别限报 1支参赛队，参赛选手不得跨单位

组队。

请各单位于 10 月 23 日前，按照要求把报名材料（分别见附

件 2、3、4）发到指定邮箱（含盖章扫描 PDF 版和 Word 版），并

电话确认。报名参赛队未超过国赛名额限制的组别，不再组织选

拔。比赛前将组织赛前培训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选手报到时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职工组提供工作证或工作

证明，单位缴纳的近 3个月有效社保明细，社保缴纳单位名称应

与报名单位一致；学生组选手需提供学生证或学生在校学籍证明；

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。

六、奖励措施

（一）获得省级决赛各项目双人赛前 2名的职工组选手，经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颁发“山东省技术能手”证书并给

予一次性奖励。已获得过“山东省技术能手”的，不再重复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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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山东省技术能手”证书、不再重复享受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根据参赛人（队）数量，按照一等奖 10%、二等奖 20%、

三等奖 30%颁发获奖证书。对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（教练），由

组委会办公室颁发指导教师（教练）证书。

（三）对精心备赛、表现突出的单位，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

颁发优秀组织奖。

（四）符合条件的竞赛选手，按有关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。

（五）按照全国决赛的名额数量和省级决赛成绩，确定代表

山东省参加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的选手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市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精心组织选拔赛，探索引进

世界技能大赛相关技术标准、安全规则、管理制度等，紧密结合

当地企业生产和院校教学工作实际，努力提高竞赛活动实效性。

（二）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

等新闻媒体，大力宣传职业技能竞赛在高技能人才培养、选拔和

激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树立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典型，引领广大

劳动者立足本职，钻研新技术、掌握新技能、争创新业绩，发扬

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

（三）承办单位和参赛队要认真做好安全生产等工作。

（四）比赛期间，各单位须为参赛选手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

各参赛选手要遵守各项规定，文明操作，确保安全。

（五）省选拔赛各代表队食宿由承办单位统一安排，费用自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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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组委会办公室

联系人：王兆伟

联系电话：0531-51788136

（二）机修钳工

承办单位：山东工业技师学院

联 系 人：郭洋

联系电话：15908052276

报名邮箱：gyjsxy@qq.com

（三）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 S

承办单位：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

联 系 人：尹四倍

联系电话：13573790644

报名邮箱：362940037@qq.com

（四）模具工

承办单位：威海技师学院

联 系 人：张振华

联系电话：18389152681

报名邮箱：381782351@qq.com

（五）仪器仪表制造工

承办单位：山东工业技师学院

联 系 人：刘凯

联系电话：159080522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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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邮箱：15908052286@163.com

（六）机电设备维修工

承办单位：山东工业技师学院

联 系 人：刘凯

联系电话：15908052286

报名邮箱：15908052286@163.com

附件：1.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

赛组委会名单

2.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山东省选

拔赛选手报名表

3.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山东省选

拔赛报名汇总表

4.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山东省选

拔赛裁判员推荐表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职业能力建设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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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
山东省选拔赛组委会名单

一、主 任

潘文勇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二、副主任

张 龙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、二级

巡视员

张 菁 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处

处长

张丽芳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、副院长

董振涛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党委委员、副院长

徐连敏 威海技师学院党委委员、副院长

三、委 员

王兆伟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、三级

调研员

丁文花 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处

副处长

张 颂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生产实训中心主任

孙 星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教务处处长

陈长春 威海技师学院实训部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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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公室

主 任：张 龙（兼）

副主任：王兆伟（兼）

成 员：张延体 甄文波 郑 新 肖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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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
山东省选拔赛选手报名表

姓 名 性 别

照
片

文化程度 职业（工种）

出生日期 联系方式

身份证号码

工作/就读单位

通讯地址 邮 编

参赛项目 参赛组别

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

服装信息 □165 □170 □175 □180 □185 其他：_________

单位意见

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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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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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
山东省选拔赛裁判员推荐表

推荐单位
推荐

项目

姓 名 性别

出生年月 民族

政治面貌 学历

职称/技能等级 职务

身份证号码 手机

工作单位

单位属性 □技工院校 □职业院校 □行业 □企业

服装 □165 □170 □175 □180 □185 其他：_________

电子邮箱 邮编

通讯地址

擅长领域和

专业技术方向

参加技能竞赛

及执裁情况

推荐单位意见 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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